
 

 

《羊绒针织品》新、旧标准的比较分析 

 

  羊绒纤维强力适中，富有弹性，且具有天然柔和的色泽，集纤细、轻薄、柔软、滑糯、保暖于一身，有着其他纺织原料无法

比拟的优良特性，由于产量稀少（一只山羊每年产绒仅 150~200g），一直以来被人们形象的称为“软黄金”。近年来，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舒适、时尚成为流行趋势，以羊绒为原料的各种纤维制品逐渐进入日常生活，且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但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羊绒与羊毛一般难以区分，因此不少商家往往以次充好，造成羊绒制品的质量良莠不齐。为规范羊绒制品的

市场秩序，我国于 1997 年颁布了 FZ/T 73009-1997 《羊绒针织品》行业标准（以下称旧标准），为维护消费者权益做出了巨大

贡献。但随着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该标准已不能适应产品发展的需求，因此国家在 2009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了 FZ/T 73009-2009

《羊绒针织品》（以下简称新标准），并于 2010 年 4 月 1日正式实施。本文对《羊绒针织品》的新、旧标准内容进行了比较和分

析，列出了两个标准的主要的不同点，以供探讨。 

  1 规范性引用文件不同 

    首先，新标准中的标准基本都是无年代号引用的，即所引用的标准为最新版本；其次，新标准引用了旧标准颁布后陆续发布

的普遍性适用标准（见表 1）；再次，新标准又新增了新增项目的引用标准（见表 2）；最后，变更了现已作废的标准（见表 3）。 

表 1 新标准收录的普遍性适用标准 

标准号 名称 

GB/T 250-2008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9995 纺织材料含水率和回潮率的测定烘箱干燥法 

FZ/T 01026 四组分线外混纺产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 

FZ/T 01053 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 

FZ/T 01101 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测定物理法 

表 2 新标准中新增项目的引用标准 

标准号 名称 

GB/T 2828.1-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5711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干洗色牢度 

GB/T 10685 羊毛纤维直径试验方法投影显微镜法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表 3 新、旧标准中变更的引用标准 

新标准 旧标准 

GB 7572-87 精梳毛条中二氯甲烷可溶性物质的测定 FZ/T 20018 毛纺织品中二氯甲烷可溶性物质的测定 

GB 8689-87 毛针织物编织密度系数试验方法 FZ/T 70008 毛针织物编织密度系数试验方法 

GB 11051-89 毛针织物经机洗后的松弛及毡化收缩试验方法
FZ/T 70009 毛纺织产品经机洗后的松弛及毡化收缩试验方

法 

   



 

 

 

2 简化分等规定 

    在新标准中，将羊绒针织品按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的检验结果中最低的一项定等，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二等品，取消了旧

标准中的加降一等及三等品分等的规定，便于企业和检测机构的操作。 

  3 增加安全性要求的考核 

    新标准中增加了产品安全性要求的考核，按 GB 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标准执行。 

  4 内在质量指标的变化 

  4.1 纤维含量允差改为按 FZ/T 01053 标准执行。 

    对于纯羊绒产品，FZ/T 01053《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与《羊绒针织品》旧标准保持一致，但在表述中更为明确，完善。

对于混纺产品（含羊绒 30%及以上），纤维含量的允差考核时不再区分等级，均为 5%。此外也不再对混纺产品中的其他纤维进行

限制，解决了目前市场用其他纺织纤维材料和羊绒混纺制作的羊绒产品无标准可依的状况。 

  4.2 增加羊绒纤维平均细度的考核。 

    该项指标仅考察优等品。规定优等品的羊绒纤维平均细度要小于或等于 15.5 μm。细度是评定羊绒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直

接影响羊绒产品的质量好坏。近年来，为了增加羊绒的产量各地均对绒山羊进行了改良，但是过度追求产绒量的同时却忽视了羊

绒的细度指标，导致羊绒产量增加而，细度却在不断增粗的结果。新标准中将纤维平均细度列为优等品的考核指标，正是引导生

产厂家逐渐重视羊绒细度，确保消费者购买到真正品质优良的羊绒产品。 

  4.3 单件重量偏差率 

    旧标准对不同等级的单件重量偏差率均有明确的规定。而在新标准中，则统一改为按供需双方合约规定。这更符合现在市场

经济发展的趋势。此外还统一了检验时吸湿平衡的温度（20±2）℃和相对湿度（65±4）%。 

  4.4 顶破强度的考核指标发生了变化 

    在旧标准中，精梳产品的顶破强度考核指标统一为 225 kPa（2.3 kgf/cm
2
），而新标准则按支数高低进行细分，规定支数大

于 48 Nm 的，其顶破强度应高于 196 kPa（2.0 kgf/cm
2
），支数在 48 Nm 及以下的精梳产品应高于 225 kPa（2.3 kgf/cm

2
），即

降低了高支数产品的顶破强力指标。一般来说在相同条件下，支数高的纱线断裂强度要低，所以织物的顶破强力也要稍低一点。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穿着舒适度要求的增加，高支数的轻薄保暖的羊绒内衣纷纷出现，若采用原标准对该产品进行考核时，该项

指标往往不能达标。因此，新标准的修改符合羊绒产品发展的实际情况。 

  4.5 松弛收缩改为松弛尺寸变化率 

    该指标只在名称上进行了改变，在考核指标及考核方法上没有变化。 

  4.6 起球测试方法有所调整 

    旧标准中对起球测试的规定是“起球试验按 GB 4802.3 执行，精梳产品翻动 4 h；粗梳产品翻动 2 h”。但由于箱体实际转速

为（60±2）r/min，那么对于精梳织物最大与最小转数偏差就能达到[(+2)-(-2)]×4×60="960" r/4h；粗梳织物最大与最小转数

偏差为[(+2)-(-2)]×2×60="480" r/2h，翻转偏差较大；同时，国内和国际上起毛起球测试装置大多为转数设定，时间设定则不



 

 

易控制。对此，新标准进行了调整，直接对起球翻转次数进行规定。这种调整使检测过程更加标准化，且也便于控制。此外，新

标准还降低了精梳产品的翻转次数，从旧标准的 14400 r (4×60×60)改为 10800 r；而粗梳产品的翻转次数新标准与旧标准保持

不变。 

  4.7 色牢度项目 

  1）增加了耐干洗色牢度指标。色泽变化：优等品≥4级，一等品、二等品≥3～4级；溶剂沾色：优等品≥3～4级，一等品、

二等品≥3级。羊绒产品作为一个高档产品，消费者一般会采用干洗的方法进行清洗。因此，增加耐干洗色牢度的考核是结合产

品使用实际情况的一项调整。 

  2）调高部分色牢度考核指标 

    新标准中除了耐洗色牢度指标保持不变外，其余各项指标都有细微调整（详见表 4）。涉及调整的项目其指标大多调高了半

级。由此可见，新标准对羊绒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色牢度要求。 

表 4 新旧标准色牢度部分的差异比较 

旧标准 新标准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二等品 优等品 一等品，二等品 

>1/12 标准深度（深色） 4 3-4 4 4 
耐光 

≤1/12 标准深度（浅色） 3 3 3 3 

色泽变化 3-4 3 3-4 3 

毛布沾色 4 3 4 3 耐洗 

其他贴衬沾色 3-4 3 3-4 3 

色泽变化 3-4 3 3-4 3 

毛布沾色 4 2-3 4 3 

耐汗渍 

（酸碱） 其他贴衬沾色 3-4 2-3 3-4 3 

色泽变化 4 3 3-4 3 

毛布沾色 3-4 3 4 3 耐水渍 

其他贴衬沾色 3-4 3 3-4 3 

干摩擦 3-4 3 4 3-4（深色 3） 
耐摩擦 

湿摩擦 3 2-3 3 3 

  3）评等规定发生变化 

    旧标准中对优、一等品染色牢度评等允许有一项低半级；凡有一项低于一级者或者有两项低于半级者降为二等品。而新标准

则规定按检验结果中最低一项定等。 

    综上所述，新标准对优、一等品的染色牢度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结合我国羊绒衫产业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的适应性调

整。 

  5 外在质量指标的变化 

  5.1 主要规格尺寸允许公差 



 

 

    新标准简化了主要规格尺寸允许偏差的考核：优等品、一等品和二等品按统一规定的长度方向允许偏差±2 cm，宽度方向±1.5 

cm，对称性偏差不大于 1.0 cm，不再对不同等级产品的各主要规格尺寸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样一刀切的调整，虽然简化了检

验过程，但三个等级产品使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衡量，对优等品和一等品来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某样品裤腰的罗纹长度偏差为 0.9 

cm，按新标准考核是合格的，有可能被评为一等品甚至优等品，但按旧标准考核，却是等外品；同时，该调整也没有充分考虑不

同产品、部位的具体情况，如成年人和儿童的产品、长袖和短袖等等。 

  5.2 外观疵点评等 

    旧版羊绒针织衫标准在考核外观疵点时参照 FZ 73003-1991 《精梳毛针织品》标准（现已作废），该标准与新版标准在评判

时的异同请见表 5。由于两份标准在外观疵点评等项目时表述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 FZ 73003-1991 的表述较为复杂，为了方便

比较，笔者作了一定的简化，具体还请参考原标准。 

表 5 FZ 73003-1991 与 FZ/T 73009-2009 外观质量部分的差异比较 

FZ 73003-1991 FZ/T 73009-2009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备注 

优等品 一等品 二等品 
备注 

条干 

不匀 
不允许 

主要部位不允

许 
比照标样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粗细节、紧捻

纱 

主要部位不允许，次要

部位允许 1处 

主要部位允许 1

次，次要部位允

许 3处 

每 3 cm 内为 1

处，比照标样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厚薄档 不允许 不允许 比照标样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色花 不允许 不允许 比照标样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色档 /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毛线接头 
主要部位允许 1处，次

要部位允许 2 处 

主要部位允许 2

处，次要部位允

许 4处 

正面不明显；

不包括针织绒
≤2个 ≤4个 ≤7个 正面不允许

草屑、毛粒、

毛片、杂色毛 

稀疏：主要部位不允许；

密集：不允许 

稀疏：允许；密

集：主要部位不

允许 

比照标样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毛针 
轻微：主要部位不允许；

较重、严重：不允许 

轻微：允许；较

重：主要部位不

允许；严重：不

允许 

限一个针柱，

比照标样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单毛 允许 3个 允许 5个   ≤2 个 ≤3个 ≤5个   

花针、瘪针、

三角针 

分散：主要部位不允许；

密集：不允许 

分散：允许；密

集：主要部位不

允许 

  不允许
次要部位

允许 
允许   

针圈不匀 不允许 
主要部位不允

许 
比照标样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里纱露面混

色不匀 
不允许 

主要部位不允

许 

以订货样品水

平为准 
不低于封样 较明显低于封样 比照封样 

花纹错乱 不允许 
主要部位不允

许 
  不允许

次要部位

允许 
允许   

纹路倒顺 不明显允许 较明显允许 影响产品色泽 ––   



 

 

差异 

纹路偏斜 
直向：允许 1cm 

横向：允许 2cm 

直向：允许

1.5cm 

横向：允许 3cm

  ––   

漏针、脱散、

破洞 
––   不允许   

拷缝及绣缝

不良 
不明显允许 较明显允许   不允许 不明显 较明显   

锁眼钉扣不

良 
不明显允许 较明显允许   不允许 不明显 较明显   

缩毛拉毛不

良 
不允许 不明显允许 

较明显允

许 
  ––   

修痕 不允许 不明显允许 
较明显允

许 
  不允许 不明显 较明显   

油污、水渍

（斑疵） 
不允许 

主要部位

不允许
  不允许 不明显 较明显   

色差 4-5 级 4 级   4-5 级 4 级 4 级   

色档 不允许 4-5 级   ––   

串色、搭色 不允许 不明显允许 
较明显允

许 
  ––   

染色不良 ––   不允许 不明显 较明显   

烫焦痕     不允许   

    由表 5可知，较原标准中疵点检验的复杂规定，新标准的规定则较简单明了：对优等品和一等品的原料和编织疵点要求基本

为不低于一等品封样，二等品则较明显低于封样；对于缝裁整理疵点的评等规定分别为不允许、不明显和较明显。这样的修改较

大地简化了外观质量检验，使得即使是非专业检测人员，也能按照封样评判产品等级，符合现在标准从生产引导型向消费引导型

转变的趋势。但新标准将“一等品封样”规定为“生产部门自定的生产封样或供需双方共同确认的产品封样”（附录 A.1），这

会导致评判标准不统一，不仅会对检验部门造成检验难题，更会使有关部门无法对羊绒产品的外观质量开展有效的监管工作。 

  6 抽样方法及外观质量合格判定 

    6.1 新标准中物理指标检验用样本采样改为满足各项物理指标试验需求。因此，每批次样品中只需抽取一件，不再考虑抽样

基数。 

    6.2 单件重量偏差率试验的样品抽取时只需按批抽取 3%（最低不少于 10 件），删去了“不同色号均匀搭配”等字样。 

    6.3 在外观质量检验时，旧标准规定检验数量为一批的 6%，但不少于 5件（或 6件），检验结果的不符品等率为 5%。而在新

标准中则详细规定了外观质量检验的具体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具体见表 6。这个调整是为了能更好的与国际接轨以

及与 GB/T2828.1-2003《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标准的衔接。 

表 6 外观质量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 N 样本量/ n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2～50 5 0 1 

51～150 20 1 2 



 

 

151～280 32 2 3 

281～500 50 3 4 

501～1200 80 5 6 

1201～3200 125 7 8 

>3200 200 10 11 

 

  7 附录 

    旧标准的附录共有 A、B、C三类。附录 A为表面疵点说明,公定回潮率,工厂常规检验采取温度湿度和纤维含量等几项补充规

定。附录 B为松弛收缩的简易试验方法。附录 C为双筒立式毛针织品灯光检验器技术条件。由于新标准在公定回潮率、纤维含量

和松弛收缩项目中引用了相应的标准，同时统一了检验温度，此外外观质量检验条件中未使用毛针织品灯光检验器，因此旧标准

的附录 A、B及 C的内容都被取消。而旧标准中引用了标准 FZ73003-91 的表面疵点说明，而该标准目前已经作废，因此新标准在

附录 A中对外观疵点封样和外观疵点说明进行了补充规定。 

  8 结语 

    FZ/T 73009-2009《羊绒针织品》标准增加了产品安全技术和优等品细度的考核，完善了顶破强力、松弛收缩、起毛起球等项

目，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偏差、样品判定等项目，规范了抽样方法。新标准的制定符合羊绒产品发展的趋势，

并具有一定的前瞻，同时也体现了目前标准从生产指导型向消费指导型的转变。但是，新标准在规格尺寸的偏差的制定上却过于

简化，没有充分考虑不同产品、不同等级、不同部位的特点。考虑到制订详细的规格尺寸的偏差指标较为复杂，因此建议使用百

分比的方式来规定允差范围。此外在疵点检验中，新标准封样不统一，这会对检验部门造成难题，也会使相关部门无法开展有效

的监管工作。因此个人建议应制定羊绒衫一等品的标样，完善标准体系，使之更好得引导企业组织生产，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